
及理解核准这两项内容 ,以至于两证在这两个项目

上的不一致比较明显 ,尤其是生产经营方式的核准。

调查发现 ,生产经营项目有 82 份 (21103 %) 不一致 ,

生产经营方式共 299 份 (76167 %) 不一致 ,譬如 ,有

一个体工商户申请开一家糕点、糖果、酒类、调味品、

干鲜果品、粮油及其制品的批发、零售商店 ,卫生部

门经审核同意申请者的申请 ,即根据“规范”要求核

准为“副食品、粮油及其制品 (批发、零售)”;同样的

申请 ,工商部门则根据自己的“规范”及个体工商户

不准批发粮油的规定 ,核准为“副食品、调味品、酒

类、粮油及其制品 (批发、零售) (不含粮油批发) 。这

主要是对“副食品”的内涵两“规范”的规定不一致引

起的。又如某饭店 ,卫生部门核准其项目为“酒、菜、

面、饭”(供应)”,而工商部门则为“酒、菜、面、饭 (复

制、零售)”,虽说经营者对此的理解是相同的 ,但严

格意义上讲 ,两者是有区别的。

3 　建议

为进一步严格行政执法程序 ,依法行政 ,避免引

起不必要的纠纷与行政诉讼 ,我们认为 ,卫生行政部

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查发证方面应密切联

系 ,充分协调 ,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 ,具体的操作

方式可作适当调整。建议企业法人和非法人企业及

个体工商户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先进行名称

(字号)核准 ,卫生行政部门方可受理其申请 ;对于正

在筹建等确需先行办理营业执照的 ,卫生行政部门

应先予以图纸等资料审查 ,出具卫生监督意见书后 ,

将卫生许可证的有关许可项目以书面形式通知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 ,准予先行办理营业执照 ,卫生许可证

则需在申请者执行完卫生监督意见书的所有事项后

才予办理。这样 ,两证之间名称、地址等不一致的现

象就可避免。

必须解决好发证过程中生产经营项目 (方式)用

语不规范的矛盾 ,即制定规范的同级卫生行政部门

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用语规范的要

求 ,同时结合实际 ,共同协商制定一套涉及卫生许可

证发放管理用语规范。

新的《食品卫生法》颁布实施后 ,行政执法主体

由卫生防疫机构转变为卫生行政部门 ,同一辖区的

食品卫生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签发机构均为同

一级卫生行政部门 ,故建议对既有食品又有公共场

所的生产经营单位 ,不管是主营还是兼营 ,只核发一

张卫生许可证 ,载明许可的全部内容 ,有食品的 ,再

设立一个副本 ,以便年检时使用。建议《公共场所卫

生管理条例》第八条作适当修改 ,将年检 (复核)也定

为每年 1 次 ,以便于统一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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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食品广告宣传存在问题现况分析

杨玉芝

(北京市卫生防疫站 ,北京 　100013)

　　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,对健康的需求

日益强烈 ,保健食品越来越多 ,生产企业为争夺市

场 ,利用多种媒介和形式 ,对其产品的保健功能进行

宣传。其中一些广告内容超出了卫生部批准的产品

说明书内容。为进一步完善保健食品广告审批工

作 ,现将北京市 1999 年审批保健食品广告的状况和

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。

1 　资料来源与分析依据

资料来源 　1999 年 1～10 月受理的 116 家保健

食品生产、经销单位的 142 种保健食品广告证明申

请 ,其中北京市的产品 66 个 ,外地产品 84 个 ,进口

产品 24 个。宣传的媒体及形式有电台、电视、报纸

及户外等。

分析依据 　1993 年国家工商局、卫生部联合发

布的《食品广告管理办法》,1996 年卫生部发布的

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,以及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

或广告代理商在申请办理《食品广告证明》时提供的

《保健食品批准证书》、标签、产品说明书等有关证明

材料 。

2 　结果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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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74 个申报送审的广告审批的保健食品中 ,

有夸大宣传的保健食品 77 个 ,占 4413 % (见表 1) ,

夸大宣传的主要形式如下。

表 1 　保健食品夸大宣传的表现形式

扩大宣传形式

扩大宣传的产品数

北京市产品 外地产品 进口产品 合计

件数 % 件数 % 件数 % 件数 %

引用中医名著 2 2010 8 8010 0 10 12199

引用现代医书及国外文献 26 4516 22 3816 9 1518 57 74103

引用国外科学家预言 1 1413 4 5711 2 2816 7 9109

举办讲座 1 10010 0 0 1 1130

私改产品配方 0 2 10010 0 2 2160

合　　计 30 38196 36 46175 11 1413 77 100101

211 　引用中医名著宣传产品中某种主要成分的功

能 ,扩大产品作用。在 77 个扩大宣传的产品中 ,占

10 件 (12199 %) ,其中北京产品 2 件 ,外地产品 8 件。

引用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灵芝功能的论

述 ,夸大宣传产品作用。

某产品其成分中有灵芝 ,其保健功能是免疫调

节 ,耐缺氧、抗疲劳。但厂家引用李时珍对灵芝的论

述 :“益心气 ,入心冲血 ,助心充肺 ,安神 ,益肺气 ,补

肝气 ,增智慧 ,好颜色 ,利关节 ,坚筋骨 ,祛痰 ,健胃 ,

活血”。将其产品的功能扩大宣传为 :吃得好 ,睡得

香 ,大小便通畅 ,走路腿脚有力 ,心情愉快。

引用中医史书《滇南本草》和中药汇编《民间常

用草药汇编》对南瓜的记述 ,扩大宣传产品的作用。

××产品 ,其成分中有南瓜 ,其保健功能为调节

血糖 ,厂家引用上述著述 ,将产品的功能扩大宣传

为 :润肺益气 ,化痰排脓 ,驱虫解毒 ,治咳嗽、哮喘、肺

痈、便秘等症 ;可消肿解毒、下乳 ,治疗黄疸、痢疾 ,能

消除疲劳 ,增强体质。

212 　引用现代医书及国外的文献报道 ,扩大宣传产

品的 作 用。这 类 扩 大 宣 传 的 产 品 占 57 件

(74103 %) ,其中北京市产品 26 件 (4516 %) ,外地产

品 22 件 (3816 %) ,进口产品 9 件 (1518 %) 。

引用《实用糖尿病学》的有关论述 ,扩大宣传其

产品具有治疗糖尿病的作用。

一家生产具有调节血糖功能的保健食品厂家 ,

引用《实用糖尿病学》的论述 ,将其产品扩大宣传为

具有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 ( GTF) 的作用 ,并引用中

国营养学会某教授对 GTF 的阐述 ,扩大宣传其产品

能明显改变糖尿病患者和糖耐量异常者的葡萄糖耐

量 ,降低血糖 ,全面改善糖的代谢紊乱 ,有利控制病

情 ,缓解各种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。

引用国外学者的文献 ,扩大宣传其产品的抗衰

老作用。

某免疫调节的保健食品 ,生产厂家引用日本、美

国某些学者有关核酸功能的报道 ,将其产品扩大宣

传为可长久保持青春 ,防止老化 ,促进肌体能量代

谢 ,制造新细胞 ,滋养与修复受损基因 ,增强机体活

力。

213 　引用国外科学家对基因治疗的预测 ,扩大宣传

产品对多种疾病的治疗作用。此类扩大宣传的产品

7 件 (9109 %) ,其中北京市产品 1 件 ,外地产品 4 件 ,

进口产品 2 件。

某家生产具有免疫调节、抑制肿瘤的保健食品

厂家 ,引用美国某些科学家的预言 :基因治疗是攻克

癌症的唯一途径 ,基因和免疫的联合研究冲击生命

科学 ,将其产品扩大宣传为具有基因调控功能 ,为癌

症、白血病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哮喘等病患者带来

希望。

214 　举办广播讲座 ,扩大宣传产品具有多种疑难疾

病的治疗作用 ,此种扩大宣传的产品 1 件 ,是北京市

产品 ,占 77 件扩大宣传的 1130 %。

此产品具有免疫调节功效 ,保健食品厂家据研

究表明 :抑瘤率达 45 % ,激活机体免疫活性细胞 ,可

降压抑制血栓形成 ,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 ,加快体内

脂代谢 ,将其产品扩大宣传为对人类呼吸系统疾病

有治疗作用 ,保肺益肾 ,秘精益气 ,专补命门。

215 　私改产品配方 ,暗示宣传产品的特殊功效。这

种扩大宣传的产品 2 件 ,是外地产品 ,占 77 件扩大

宣传的 216 %。

某生产具有抗疲劳、免疫调节的保健食品生产

厂 ,擅自改变产品配方 ,在原配方基础上 ,增加了人

参、鹿茸、肉桂 ,暗示其产品能滋阴补肾、养生益智等

特殊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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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　讨论

311 　通过对 174 个保健食品广告宣传的内容分析

来看 ,保健食品的夸大功效宣传的现象较为普遍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,消

费者越来越重视广告宣传的作用。因此 ,建议有关

部门尽快完善《食品广告管理办法》,对保健食品广

告宣传内容有更明确的规范的管理措施 ,如抗疲劳

功效 ,应列出允许宣传使用的主要词汇 ,除此以外 ,

视为不符合要求 ,以便增加广告宣传审批的准确性、

公正性、可操作性。

312 　应加强食品标签的卫生监督和管理。在广告

审批中 ,有不少保健食品的标签、产品说明书与保健

食品批准证书不一致 ,夸大其功效 ,产品名称不全 ,

因此建议有关部门监督把关。

313 　在广告审批过程中我们发现 ,审批的广告与媒

体发布的广告不同 ,保健食品厂家与媒体注重经济

利益 ,对广告词中已删除的内容及又添加更多功效

宣传内容进行播出 ,所以建议工商行政部门对播出

的广告进行监督检查 ,对严重扩大保健食品功能宣

传的厂家及媒体进行处罚 ,并向社会公布 ,严肃广告

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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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解氧化 ( EO)水和化学改性水
对不同食源性病原菌处理的效果

　　Kim C等人在 2000 年 11 月出版的《Int J Food Microbiol》上 ,发表了有关研究电解氧化水 (electrolyzed oxi2
dizing water ,下简称 EO 水)和化学改性水对食源性病菌处理效果的研究文章。

为研究 EO 水和与 EO 水性质类似的化学改性水对不同种类的食源性病菌的灭活作用 ,他们用去离子

水、EO 水和化学改性处理 5 种细菌的混合物 ,为评价 pH、氧化还原电位 (ORP) ,、残留氯单一因素的作用 ,加

铁以降低 ORP 读数 ,加中性缓冲剂中和氯。

使用含氯为 10 mgΠL JAW EO 水和含氯为 13 mgΠL 化学改性水后 ,30 s 灭活大肠杆菌 O157 : H7。使用含

氯为 56 mgΠL 的 ROX EO 水和含氯为 60 mgΠL 化学改性水 ,10 s 内灭活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菌。蜡样芽

胞杆菌与大肠杆菌 O157 :H7 和单增李斯特氏菌相比 ,具有较强的耐药性 ,使用 ROX EO 水对其处理 ,10 s 后

细菌下降了 3 log 10。蜡样芽胞杆菌芽胞的耐药性最强 ,然而 ,使用 EO 水处理 120 s ,芽胞的下降数量大于 3

log 10。

(王晓玲编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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